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 /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 北京：法律出版社

ISBN 7 - 5036 - 3463 - 4

Ⅰ. 中⋯ Ⅱ. 全 Ⅲ. 法典 - 中国 Ⅳ. D9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1211 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 /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 / info@lawpress. com. cn 电话 / 010 - 63939796

网址 / www. lawpress. com. cn 传真 / 010 - 63939622

法规出版中心 /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 / law@lawpress. com. cn rpc8841@sina. com
读者热线 / 010 - 63939629 63939633 传真 / 010 - 63939650

书号：ISBN 7 - 5036 - 3463 - 4 /LR·7·46



吉林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监督工作条例

（1994 年 4 月 28 日吉林省吉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1994 年 6 月 11 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1994 年 7 月 20 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本市和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有效地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

督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它行使

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

第三条 依据法律的规定，市和县（ 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监督的对象是：

（一）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及其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

（三）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及其常务委员会补选的上一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履行监督

职责，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行使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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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市和县（ 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

议，负责处理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日常工作。

第六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

门委员会应在常务委员会领导和主任会议指导下，认真履行法律

赋予的监督职责，并负责对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交付的

监督议案进行调查、审查工作。

第二章 监 督 内 容

第七条 本级人民政府颁布的决定和命令，本级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制定的有关司法行为的规范性文件。

第八条 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执法情况。

第九条 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执行上级和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及办理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意见情况。

第十条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财政预算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部分变更的计划、预算的执行情

况。

第十一条 本级国家机关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交付的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况。

第十二条 本级国家机关办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和迫切要求

解决的问题的情况。

第十三条 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申诉、控告、检举案件情况。

第十四条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及其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和廉政情况。

第十五条 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乡、镇人

大主席团）作出的决议、决定。

第十六条 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

罢免、撤换本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情况。

第十七条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及其常务委员会补选的上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履行代表职责情况。

第十八条 法律另有规定的监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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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监 督 形 式

第十九条 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并根据需要作出决议、决定或提出审议意见。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听取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的工作汇报，提出意见。

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听取本级人民政府、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某个方面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

第二十条 审查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下一

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乡、镇人大主席团）备案的决

定、命令和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一条 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代表评议本级人民

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某方面的工作，并作出评价。

第二十二条 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代表视察检查本级

和下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视察检查应当围

绕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会议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

问题或针对某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并提出意见、建议。

第二十三条 对本行政区域内执行宪法、法律和法规情况，开

展执法检查，纠正其违法行为。

第二十四条 听取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常务委员会任命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于履行职责和廉政情况的报告、并进行评

议。

第二十五条 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某方面

工作情况提出询问。

第二十六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可就下列事项依法向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提出质询案：

（一）违反宪法、法律和法规的重大问题；

（二）违反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

定的事项；

（三）行政管理工作中由于决策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

（四）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及其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的严重失职、渎职或徇私枉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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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处理不当的重大案件；

（六）其他应当质询的事项。

第二十七条 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本级国家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控告和检举。

第二十八条 对于发现下列性质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应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一）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违反宪法、法律和法规的重大事

件；

（二）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中违反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重大事项；

（三）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的重大违法渎职行为；

（四）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

（五）市和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应当作为

特定问题调查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九条 法律另有规定的其他形式。

第四章 监 督 程 序

第三十条 对法律和本条例规定和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必须听取和审议的工作报告，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应主动向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对法律和本条例未

明确规定但需要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报告，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提出。

（一）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应当及时通知报告机关。报告机关应将报告文稿，在常务委员会

会议举行的十日前（法规案在三十日前）按规定份数报送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的报告人，应当是政府的领导人员或受委托

的其他组成人员，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或受院长、检察长委托

的副院长、副检察长。报告人要听取审议意见。

（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直接审议有关工作报告；

也可以交付有关专门委员会先行审查，提出初步意见，再提请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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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审议。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直接审议有关

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会议对有关工作报告作出的决议、决定或提出的

审议意见，均应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四）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决定或审议意见，均应正式行文通知有关机关。

有关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或审

议意见，对主任会议或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的意见，必须认真对

待，并按要求报告执行和办理情况。

（五）对审议的报告未予通过的，报告机关应根据常务委员会

会议要求，在本次或下次会议上重新报告。

第三十一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备案的文件，

要在发布后五日内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要在颁布后七日内报送上一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市和县

（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发现备案文件有

同法律法规相抵触或者不适当时，应当及时向主任会议提出报告，

由主任会议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第三十二条 视察、检查或评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的工作，有关专门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工作部门提出初

步意见，拟定具体实施方案，由主任会议审定并组织实施。

视察、检查或评议工作，应当听取有关机关或部门负责人的汇

报，察看现场，深入实际，广泛听取意见，掌握真实情况。

视察、检查或评议工作活动，可邀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代

表和专门委员会委员参加。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视察、检查或评议工作提出的建议、

批评和意见，应正式行文通知有关机关，有关机关应在三个月内报

告改进落实情况；对执法检查中提出的问题的改进情况，有关机关

应在六个月内向常务委员会作出书面报告。

第三十三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就与审议议题有关的问题，向有关机关提出询

问。被询问的机关应当派人到会，回答询问。

第三十四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市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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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

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受质询机关负责

人，应在限期内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书面或者口头答复。

对答复，如果半数以上组成人员不满意，主任会议可以决定受

质询机关在本次或下次会议再作答复。

第三十五条 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本级或下级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按照《 吉林

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工作的规定》的程序进行。

受理对本级人民政府和所属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的申诉、控告和检举，原则上适用《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规定》的有关

程序。

第三十六条 市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

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在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由主任会议在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

议通过。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工作时，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有义务如实提供情况。如涉及国家机密

或被调查人要求保密的，应予以保密。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有权

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和部门协助调查。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加调查和咨询工

作。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必须将调查结果向常务委员会作出报

告。根据调查报告，由常务委员会会议作出相应的决定。

第三十七条 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及其常务委员补选的

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涉及停止执行代表职务和终止代表资

格的，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须经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

数通过。作出停止执行代表职务和终止代表资格的决议，应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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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被停止执行代表职务或终止

代表资格的代表，可以出席会议或书面申诉意见。

第五章 违法责任及处理

第三十八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

监督权，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

针。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的，要查清违法事实、情节，分

清法律责任，作出严肃处理。

第三十九条 依照本条例第八条规定实施监督时，发现并查

明有违法行为的，应要求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或依法处理。处理结

果，应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书面报告。

第四十条 依照本条例第七条、第十五条进行监督时，发现并

查明备案的规范性文件有与宪法、法律和法规相抵触或不适当的，

应及时予以纠正。属于部分内容不适当的，可建议文件制发机关

自行纠正；属于主要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则应由上级和本级常

务委员会作出撤销的决定。

第四十一条 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进行监督时，发现并

查明有对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不认真对待和解决的，要

求有关机关和责任人员作出检查，限期改进。

第四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进行监督时，发现并

查明有违反法律规定和舞弊行为的，必须依法予以纠正，并建议有

关机关对责任人给予严肃处理。

第四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进行监督时，发现并

查明工作不称职的，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免去其职务；发现并查明

严重违法违纪的，应依法撤销其职务；已构成犯罪的，责成司法机

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进行监督时，发现并

查明不履行代表职责和触犯刑律的，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

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四十五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

监督权工作遇有下列情况，应分别作出处理：

7



（一）对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敷衍塞责

的；对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视察、检查、调查，弄虚作

假，不如实反映情况的；对常务委员会交办或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

所提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不认真办理的；对常务委员会交办的

案件，不按期报告处理结果，也不说明情况的，市和县（ 市）、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责成有关机关和责任人进行书面检查或

予以通报。

（二）对不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

议、决定的；擅自变更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计划或预算的；拒不到会

报告工作、答复质询和询问的；阻碍、干扰视察、检查、评议工作和

特定问题调查的；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交办的议

案，对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交办的申控案件，故意拖延、拒不办

理的，以及其他抵制、对抗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常务委员会任命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依法提出质询、作出撤销职务处理或提出罢

免案。对不属于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常务委员会任命范围内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建议有关机关给予适当的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由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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